
一、104 年 12 月 24 日課發會決議相關紀錄： 

【案由三】普通型學校 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擬定準備作業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於 104 年 12 月 17 日領召會議決議提交本次會議進行討論。 

1. 校本核心特色的擬定：經 104 學年第 3 次領召會議及領域會議討論，暫以

「鄉土關懷，國際視野」為校本核心特色，分付各領域於 104 學年第二學

期第一次領召、領域會議繼續討論。再經領召會議確認後，由課發會進行決

議。 

2. 普通型學校 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開設之準備： 

(1)各學科領域鼓勵就校本核心特色設計課程，於 104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課發

會提出課程計畫與教案，通過後於 105 學年度多元選 修課程中試行。 

(2)106 學年第一學期課發會確認 107 入學新生課程規劃校定必修課程之開課

事宜。 

(3)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之開設，須將課程計畫、教案經課發會通過後，並經

整學期（年）試行，並有課程評鑑程序者，為開設之最優先對象。在本校「107 

課綱校本必修課程之開設作業要點」 擬訂前，校本必修課程之開設仍以本

款為主要辦理原則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105 年 3 月 10 日課發會決議相關紀錄： 

【案由三】普通型學校 107 課綱校定必修課程擬定準備作業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為 104 年 12 月 24 日課發會決議續辦，該次會議決議事項略以： 

1. 暫以「鄉土關懷，國際視野」為校本課程核心特色，分付各領域於 104 學

年第二學期第一次領召、領域會議繼續討論。 

2. 普通型學校 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開設之準備： 

(1) 各學科領域鼓勵就校本核心特色設計課程，於 104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

課發會提出課程計畫與教案，通過後於 105 學年度多元選修 課程中試行。 

(2) 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之開設，須將課程計畫、教案經課發會通過後，

並經整學期（年）試行，並有課程評鑑程序者，為開設之最優先對象。在本

校「107 課綱校本必修課程之開設作業要點」 擬訂前，校本必修課程之開

設仍以本款為主要辦理原則。 

二、 校本課程核心特色，修訂為「在地札根，國際探索」（示意圖如附件）；並作為

本校 105 優質化之校本課程特色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